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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英国参加立法培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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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德劳动和社会立法合作项目协议以及我部组织派遣计划，在德方的资助下，我于1998年9

月20日～12月20日到英国诺丁汉市劝特大学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法律的制定”培训

班。这项培训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该校的语言中心进行英语强化训练；第二阶段主要是学

习欧盟与英国立法概况以及包括就业法在内的一些法律概要；第三阶段是由个人自行选择某一专题进

行研究。根据本人的工作需要，我在培训过程中重点学习和研究英国的就业法。下面将主要汇报一下

我对英国就业法的一些学习与认识。 

英国就业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有关个人的就业法法律和有关集体的就业法律。有关个人的就业

法律主要涉及单个的雇员与其雇主之间的关系。有关集体的就业法律主要涉及工会内部事物的规则和

产业行动(如集体劳资争议)。在就业立法的初期，有关个人的就业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合同法起主

导作用的。近三十多年来，英国在就业立法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颁布了涉及就业领域的各个方面的

一系列法令，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就业法律体系。 

自从七十年代以来，英国颁布的有关就业的法律主要有：《公平报酬法》(1970年)、《工作健

康安全法》（1974年）、《性别歧视法》（1975年）、《种族关系法》（1976年）、《就业法  》

（1989年）、《社会保险法》(1989年)、《工会与劳动关系法》(1992年)、《残疾人歧视法》(1995

年)、《求职者法》(1995年)、《养老金法》(1995年)、《就业权利法》(1996年)、《产业法庭法》

(1996年)、《最低工资法》(1998年)，等等。从总体上看，英国就业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在就业合同方面，雇主必须向雇员提供一份有关就业条款的书面陈述文本，其中包括就业期限、

工作地点、与医疗和养老保险有关的事项等等。雇主有责任向雇员支付工资，并且应当关心雇员的健

康与安全，还要向雇员提供合理的职业伤害补偿。就雇员而言，他(她)有责任服从其雇主合法的要

求，能够胜任所从事的工作中，尽可能通过必要的培训来适应新的工作方法或手段，并且不能从事有

损于其雇主利益的活动。此外，雇主与工会之间还可以通过集体谈判达成集体合同，以此来处理双方

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工资比率、工作时间以及与就业条件有关的其他方面。 

在劳动报酬方面，雇主支付其雇员的报酬标准一般是由双方认可的。有关报酬问题也可在集体协

议中作出规定。英国还于1998年颁布了《国家最低工资法》，以保障雇员能够获得最起码的劳动报

酬。在雇员因病休假期间，雇主应当按照合同的有关规定向雇员支付病假工资。雇员申请获得法定的

病假工资的最长期限为28周。男女同工同酬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不仅如此，妇女在生育期间还可享

受为期18周的带薪产假，其前提条件是她至少已经工作26周以上，并且已经向国家的有关保险机构

交纳了最低限度的保险费；否则，她可以申请一种国家生育津贴。此外，如果由于季节原因或缺乏定

单而使一些雇员被临时解雇或改做短时工作，通常雇主仍应当向这样的雇员支付工资，否则将被视为

违反合同，除非在合同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可以不支付工资。 



  在禁止就业歧视方面，有关法令规定男女在就业方面应被同等对待，其中包括工资、晋升、调

动、职业培训、工作条件、以及其他待遇等方面，而且涉及婚姻或家庭状况的直接或间接的性别歧视

都是不允许的。同样，在就业方面任何以肤色、种族、国籍等为背景的种族歧视被法律所禁止的。因

此，如果雇主在招聘雇员时存在性别或种族歧视现象，或在就业以及职业中介中出现的类似问题，都

将被视为违法。不仅如此，有关法律还规定在就业方面不得以任何形式歧视残疾人。 

在解雇问题方面，如果在合同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关于解雇的规定，那么雇员在解雇问题上有权利

在一定期限之前获得雇主方面具有合理解释的通知。如果雇员被解雇是由于参加罢工、不服从雇主在

合同范围内的合法的指令、生产质量、雇员的资格或能力、或雇主因雇员罢工而闭厂或国家安全等方

面的原因，那么这种解雇就是合理的。如果雇主在合同期限未满之前解雇雇员并且没有说明合理的原

因，那么这种解雇就是错误的。如果妇女因生育方面的原因而被解雇，或雇员因参加工会或作为雇员

代表而被解雇，那么这类解雇就是不公平的。 

在工会问题方面，结社自由是雇员的一项基本的权利。除警察和军人之外，任何雇员都可以参加

工会。工会的独立性是其决定性的特征。这种独立性是指工会与雇主的经营活动无关，即工会不受雇

主的控制，也不能被雇主所干涉。工会具有这种独立性将能够使之拥有参加集体谈判的权利，并能够

保护其成员避免遭受不合理的解雇和其他损害。另一方面，工会只有在得到雇主的承认的前提下才能

有权参加集体谈判。在工会按其章程进行选举或采取罢工等集体争议行动时，必须按有关规定经过工

会的主要执行委员会的投票表决。 

在劳动争议方面，雇员有罢工的权利，但如果他因此违反雇佣合同，则可能被解雇。在合法的产

业行动(如罢工)发生之后，如果法定的豁免权适用的话，工会和雇员可以不承担对雇主的民事侵权行

为方面的责任。如果工会采取的产业行动不会导致违反或妨碍合同的后果，那么就不会受到涉及民事

侵权方面的指控。但是，如果工会违反有关投票表决的法律，或进行非法活动，那么工会将丧失在涉

及民事侵权方面的豁免权。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将承担有关民事侵权行为方面的责任。此外，警察、

军人、执行海外贸易与海上运输的海员被禁止参加罢工；对于邮政、电信部门的雇员参加罢工的行为

将依照有关特殊规定被视为妨碍公务的违法行为。 

为加强就业方面的司法工作，英国还在各地设立产业法庭或就业法庭，专门审理和裁决有关就业

方面的劳资争议问题。在这种法庭中的法官一般包括三名成员，其中审判长必须具备法律专业的资格

(如律师)，并由英国的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任命。其他两名成员分别由一个工会和一个雇主组织推

荐，并由内阁工商大臣任命。这种法庭不象刑事法庭那样正规，法庭中不悬挂国徽，法官不需要穿戴

职业性的正式制服，原告和被告通常也不必聘请律师，在双方各自陈述案情并回答法官和对方的提问

之后，由法官们经过取证、审理与议后作出裁决，如果当事人不服，也可以上诉。我们在诺丁汉市培

训期间，参观了当地的就业法庭，并旁听了几起劳资纠纷案件，感到这种法庭确实在就业司法和公

正、有效、迅速地依法处理劳资争议问题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的作用。 

最后，我想对今后继续开展中德立法项目在国外的培训活动的方式提一点建议，即派遣学员在国

外大学培训时，除对综合性的课程聘请教师专门授课之外，允许每人根据各自专业工作的需要，采取

插班学习的方式，选择有关班级的课程去听讲，这样将会有利于增强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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